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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2026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按照《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和《成都市市级财政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成财制〔2025〕9号）要求，充分发挥市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大力培育壮大秸秆综合利用主体（以下简称“利用主体”），促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提高秸秆综合利用能力，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目标
以培育壮大利用主体、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发展秸秆“五化”利用产业为目标，提高秸秆离田效率，实现秸秆及时离田利用，提高秸秆综合利用能力。
二、支持内容
支持区（市）县结合本辖区内秸秆禁烧形势和综合利用现状，通过支持利用主体建设秸秆储存和利用场所、购置秸秆利用设施设备，培育“五化”利用主体，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
（一）饲料化利用
鼓励开展规模化秸秆饲料精深加工，支持开展秸秆饲料的利用，扶持现有秸秆饲料化利用主体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提高利用能力和附加值，开展以秸秆青（黄）贮饲料、秸秆干草制备、全价混合饲料、秸秆蛋白饲料等为主要方向的秸秆饲料高值化利用，鼓励研发蒜皮饲料、水稻秸秆青贮饲料、油菜秸秆饲料等适合成都农业特色的饲料类型。
（二）能源化利用
鼓励因地制宜推广秸秆生物气化、固化成型及炭化等能源化利用方式，支持建设秸秆固化成型加工点，发展生物质燃料制造产业。
（三）肥料化利用
鼓励开展就近肥料化利用，支持有条件的利用主体建立绿色高效规模化商品有机肥厂，促进秸秆肥料化高效利用。
（四）基料化利用
支持发展秸秆食用菌基料、育苗基料、花木基料、草坪基料、土壤改良基料等生产加工，培育壮大秸秆生产食用菌基料利用主体，以食用菌产业发展带动秸秆基料化利用。
（五）原料化利用
支持在秸秆丰富区域鼓励适度发展秸秆新型板材、建筑材料加工产业。鼓励采用先进工艺技术，生产以秸秆为原料的板材、非木浆纸、木糖醇、新型材料、降解膜、餐具等产品。
（六）收储运体系建设
支持利用农事（农机）服务中心等闲置土地资源，建设秸秆收储中心，培育本土秸秆收储运队伍。鼓励利用主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合作，参与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秸秆收储运工作，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秸秆高效离田、农民增收和秸秆增值。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方式
本项目实行竞争立项、市级审批制。
（二）申报主体
涉农区（市）县农业农村局。本次拟支持不少于3个区（市）县。
（三）支持对象
成都市行政范围内从事秸秆饲料化、燃料化、肥料化（不含秸秆直接还田利用）、基料化、原料化利用和秸秆收储运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等经营主体。
（四）支持金额
2026年共安排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专项资金500万元。单个区（市）县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五）补助标准
1.对设备购置、厂房和收储点库棚建设投资的补贴不超过30%，单个主体补助资金不超过100万元。
2.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的项目，对设备购置、厂房和收储点库棚建设投资的补贴不超过80%。村集体经济组织将享受本项目补贴的设施设备、厂房租赁或委托给第三方使用经营的，须签订合同，且年保底分红应不低于项目补贴的2.5%。
3.未通过招投标程序购买的非标装备应提供第三方资产评估报告，购买农机购置补贴目录里面的或市面主流的装备应提供三方比价证明；收储库棚或加工利用厂房等固定设施建设的，应提供第三方审核报告。
4.已享受农机补贴等其他财政补贴的不再享受项目补贴，不能叠加补贴。
（六）实施时间
2027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及资金拨付。
四、申报程序
（一）因地制宜谋划项目内容
以本地资源禀赋为根本前提，通过实地调研、数据核查等方式全面摸清秸秆产量、品类、分布及现有利用基础，深入挖掘本土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潜力，积极吸取外地先进经验，立足本辖区产业特色、农业发展需求及基础设施条件，因地制宜确定综合利用方向和运营模式，避免盲目跟风。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取自愿申报、县级评审、会议研究、项目公示的程序，公开遴选实施主体，明确主体资质、技术能力、运营经验等准入标准，避免后期主体变更风险。
（二）认真编制项目申报材料
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遴选、实施和验收的重要依据，应具备逻辑性、专业性，做到思路清晰、内容具体、数据真实、绩效目标明确，避免模糊表述或逻辑脱节。资金测算应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和询价，申报资金量应与项目绩效目标基本匹配，不得虚高、虚报项目资金。区（市）县农业农村局应认真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模板参照附件），于4月17日前以区（市）县农业农村局名义报送至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三）审慎遴选项目实施方案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按照项目管理要求，及时成立项目评审组对申报项目可行性、规范性、科学性进行评审，依据项目内容遴选成熟度高、可行性强，模式可持续、可推广的项目进行立项和批复实施。项目实施方案一经批复后，原则上不予调整。
五、工作要求
（一）全程做好项目监督指导
相关区（市）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全过程监督指导。前期，要提前做好环评审批、用地手续办理等法定前置程序衔接。项目实施时，要全程跟进项目实施进度，积极解决项目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项目实施。
（二）严格落实分级验收流程
项目实施完成后，相关区（市）县农业农村局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初步验收，形成初步验收意见，报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在收到区（市）县农业农村局上报的项目实施情况初步验收意见后，按照项目验收有关规定组织市级验收。
（三）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相关区（市）县应加强财政资金执行与监管，及时拨付兑现项目补助资金，促进项目有序实施。坚决防止套取、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的违规违纪行为，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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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
（模板）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二、项目内容	
（一）建设内容。详细阐述项目具体实施内容：1.整体建设内容、总投资、资金组成；2.详细实施周期、地点、利用主体、厂房建设（提供具体建设内容清单、关键参数、数量、价格）、设施设备购买（提供设备清单、关键参数、数量、价格等）、利用方向等。
（二）	总体目标。概述通过实施项目预期达到的目标：收储运体系提升、综合利用率提升（利用量、生产效率等）、产出情况（购买的设备、建设的设施等）、经济效益（促进增收、带动投资等）、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增加就业、促进产业发展）等。
（三）可行性分析。从实施主体资质（提供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证明、法人身份证明等）、用地（提供用地手续）、资金配套、技术路径模式、上下游产业衔接、经营状况（以往秸秆收储利用等业绩证明资料）、信用等级（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查询截图，信用评级证书、相关行业荣誉等）、安全生产水平（近三年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提供情况说明）等方面，分析实施该项目的可行性。
三、资金概算
（一）申报金额。1.包括资金总投，资金概算和使用环节；2.符合支持范围的资金量，本次拟申请补助的资金量。
（二）补贴标准。分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等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描述。
四、保障措施	
（一）项目管理。
（二）资金管理。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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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总投资（万元）
	
	申报资金（万元）
	

	申报方向
（可多选）
	饲料化   能源化    肥料化
基料化   原料化    收储运

	实施时间
	

	总体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其他效益：

	镇（街道）意见
（签字、盖章）
	



